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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投資案即不成立，並無報導圖利創投之情事。 

四、至於林委員於文內提及 100 年爭取文建會文創創投管理公司招標相關資料一節，業整理如附件

。 

五、文創創投在其他先進國家早有先例，亦有一定成績，其方向及目標即在希望透過政策與機制把

文化的內涵、創意的價值，轉化為產值，以逐步提升國家競爭力。目前已經踏出第一步的文

創創投，要如何持續發揮永續的效能，還需要與文化界、文創界，以及創投業者做更深的、

開放的、持續的溝通，也希望林委員能夠大力支持。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林委員）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請政府儘速規劃一套完整的中醫藥醫

療體系，並在民俗調理教、考、用還沒建立制度前，應保障民

俗調理人員工作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6） 

江委員就本署儘速規劃一套完整的中醫藥醫療體系，並在民俗調理教、考、用還沒建立制度

前，應保障民俗調理人員工作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在民俗調理人員問題部分： 

(一)為釐清民俗調理行為之定位與相關管理問題，本署業於 101 年 4 月 11 日召開「民俗調理

從業人員執業相關問題研商會議」，就「推拿」係為醫療行為或民俗調理行為及中醫診

所之民俗調理從業人員，得否繼續在診所從業等議題進行討論，俟獲致具體結論後，本

署將據以實施。 

(二)考量中醫傷科醫療業務無法由中醫師全程獨力完成，亟需培訓相關醫事人員協助處理後

續醫療輔助行為之實際狀況，本署相關單位與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曾召開多次會議討

論，初步結論如下：1、中醫診療屬於團隊服務，需要相關醫事人員協助醫療業務的執行

；2、中醫傷科輔助人員人力，短期可由相關醫事人員（如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經再

教育後協助執行，長期得考慮將中醫推拿之醫療輔助業務納入相關醫事科系之養成教育

，再循教、考、訓、用模式產生相關醫事專業人員。 

(三)若擬成立新一類醫事專業人員，須就中醫師與該類人員執業分工與責任作明顯界定，由

於事涉中醫界、民俗調理界雙方權益，非短時間即能達到共識。又查，目前國內 14 類醫

事人員之規劃及培育，係採取管制措施，以避免醫事人力供需不平衡，造成醫療人力資

源之浪費、進而不當誘發醫療需求及影響醫療之服務品質。是以，如成立「推拿師」之

醫事人員類別，其業務範疇需具有排他性，且與其他醫事人員業務範疇應明確區隔，始

具實益。另外，如成立推拿師之醫事人員類別並納入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管理，屆時未取

得推拿師證書資格者即不得執行該項業務，違者依該法論處，對於目前從事民俗調理推

拿業者之就業權益影響甚大，須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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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藥調劑人員問題部分： 

(一)依藥事法第 37 條第 4 項及藥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中藥之調劑，由中醫師或修習中

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為之。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

藥師已達 3 萬 3 千餘人，尚敷需求。 

(二)為使中藥調劑人員符合法定資格並順應現代化醫藥業務分工趨勢，本署前於 100 年 7 月

26 日署授藥字第 1000002295 號函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就聘

用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藥師之工作條件及合理待遇進行協商，讓中醫診所優先進用

該類人員調劑中藥。同時請兩公會共同與中央健保局協商提高中藥調劑費給付。另就長

期規劃而言，倘各界能達成共識，亦可朝向教考用原則規劃，再行培育中藥藥事專業人

員。 

（七十五）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托育公共化政策數十年無法落實之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86） 

林委員就托育公共化政策數十年無法落實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查發現家長自己照顧 3 歲以下幼兒者 54.9%

，由祖父母照顧者 33.64%，由保母及其他親屬照顧 10.47%。另目前全國合法立案托嬰中心（

含專辦及兼辦）計有 450 所，收托 6,230 名幼兒，占全國未滿 2 歲兒童之 2%，目前計有新北

市政府已輔導成立 4 家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各預定收托 75 人，其餘屬民間私人設立。 

二、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

制，並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一、…。二、辦理兒童

托育服務。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一、托嬰中心。二、…。同法

同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各級主管機關應鼓勵、委託民間或自行創辦；

其所屬公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業務，必要時得委託民間辦理。 

三、基於公立托嬰中心之設立，涉及地方政府人事、財政增加問題，目前兒童局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多數規劃以托育費用補助及公設民營或公私協力方式辦理托育服務，以減輕家長托

育費用負擔，目前辦理情形如下： 

(一)托育費用補助：針對送托於社區保母系統內或合法立案托嬰中心之保母人員，且符合父

母就業、年總所得在稅率 20%以下等條件之家庭，每名幼兒每月補助 3,000 元（一般家庭

）、4,000 元（中低收入）或 5,000 元（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 

(二)公私協力托嬰中心： 

1.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

服務機制，並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一、…。

二、辦理兒童托育服務。同法第 75 條第 1 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分類如下：一、托嬰


